
郴州市幼儿园房屋抗震检测报告

产品名称 郴州市幼儿园房屋抗震检测报告

公司名称 深圳市住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房屋鉴定中心:房屋鉴定新闻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都有办事处

联系电话 0755-29650875 13590406205

产品详情

今日头条消息，据房屋检测市场技术部透露：办理全国厂房验收检测_外资厂房验收安全鉴定房验收检测
_外资厂房验收安全鉴定 深圳市房屋安全检测单位是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依法成立的具备房屋
安全鉴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与加固、房屋造价与受损评估资质的建筑工程综合专
业技术服务类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以房屋安全鉴定、建筑结构设计及研发、房屋加固为主线，专业提供
建筑类相关技术服务。

4厂房、场所租赁双方禁止出现下列行为 

4.1租赁新区绿心范围内的厂房、场所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 

4.2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宿舍；将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
、仓库与员工宿舍安排在同一建筑物内。 

4.3堵塞、封闭、占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 

4.4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和危险物品；违法制造、安装、改造特种设备，违法使用特种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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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应当履行的安全管理职责 

1.1出租方出租的厂房、场所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符合原规划设计的使用性质、安全生产条件和防
火等级。需要改变其生产使用性质的，出租方必须按规定向规划、建设、消防等部门申办相关的审核和
验收手续。未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租赁厂房、场所的使用性质。 

1.2出租方出租的厂房、场所（包括特种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具备必要的安全生
产条件。出租方应书面告知承租方有关出租厂房、场所的安全状况和防火要求，并且出租方应对承租方



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同一厂区、场所范围内的多家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明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3对安全生产监管、消防、质监等部门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出租方应按照安全管理职责，落实整改
或者督促承租方进行整改。出租方在与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前，必须查验承租方的营业执照、相应生产
经营资质证书或者拟从事的生产经营范围。凡发现承租方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出租方应及时告知
承租方停止违法行为，并及时向安监、消防、质监等部门报告。 

2承租方应当履行的安全管理职责 

2.1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具备相应安全生产资质和条件，并服从出租方对其安全生产工作的
统一协调、管理。建立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制，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对从
业人员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的日常教育和培训，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并制订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 

 

厂房验厂安全检测厂房验收检测报告怎么收费*新闻

2.2根据出租厂房的面积、从业人数，按照《安全生产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浙江省安全
生产条例》的规定，建立相应的安全生产机构，配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凡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的，必须具备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证书，并送
交出租方备案。正在使用的特种设备经检验、检测、验收合格，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具备相应的资格，并
按规定进行年检和复审。自行增添特种设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及时书面告知出租方。 

2.3承租厂房、场所的装修和设备安装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消防安全规定。承租方不得随意改变、破坏承
租厂房、场所的建筑结构，不得违反有关技术标准和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力线路等装修工程。承租方
需要改变技术工艺或生产设施的，必须事前书面告知出租方，经出租方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安全
评估，提出明确的意见和采取有效的安全技术措施后，方可实施；凡涉及国家规定需审查验收方可使用
的设备，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2.4承租方要严格遵守有关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按规定配备灭火器材，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车间、
仓库内烧饭、居住。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转租厂房、场所；依法转租的，要在转租过程中所
签订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上明确生产、消防、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 

2.5承租方应当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营业执照按规定进行年检后，将营业执照的复
印件送交出租方备案。发生安全事故，按事故类别立即如实向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报告。 

3租赁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双方的安全职责。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应当包含下列主要内容有：(1)租赁双方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
理人。(2)厂房、场所地址、面积、结构、附属设施和特种设备状况。(3)承租方从事的主要生产经营内容
和从业人员数量。(4)出租方、承租方的生产、消防、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5)租赁双方的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名单。(6)租赁期限。租赁合同生效后的15日内，出租方应当按要求填
写、上报《出租厂房安全管理情况调查表》，同时将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报出租厂房、场所所在地
的乡镇政府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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